
山 西 中 医 药 大 学

关于做好我校 2025 年度服兵役学生国家教

育资助有关工作的通知

各学院：

按照教育部全国学生资助管理中心《学生资助资金管理

办法》（财科教〔2019 号）中关于《服兵役高等学校学生国

家教育资助实施细则的相关要求》及《退役军人事务部等七

部门关于全面做好退役士兵教育培训工作的指导意见》（退

役军人部发〔2021〕53 号）文件要求，为切实做好我校 2025

年服兵役学生国家教育资助工作，现就相关情况及要求通知

如下：

一、资助对象

学费补偿、贷款代偿：2025 年应征入伍的全日制在校生、

毕业生（包括应届和往届）；直招士官的应往届毕业生。

学费减免：2025 年退役复学学生、2025 年考入我校的

已报到入学的退役士兵学生。（注：退役士兵是指退役后参

加高考进入我校且退役证书注明了“自主就业”的学生；退

役复学学生是指在我校就读期间或新生入学后办理保留学

籍入伍，在退役后办理完复学手续的学生）。



下列学生不享受服兵役学生国家教育资助：

1、在校期间已通过其他方式免除全部学费的，如医学

免费定向生；

2、往年已享受过服兵役学生国家教育资助政策的，如

专升本学生在专科阶段已享受过学费补偿或减免；

3、入伍时间在 2013 年之前的学生、被招录为士官的时

间在 2015 年之前的学生不享受政策。

专升本、本升研的全日制退役入学学生应以专科毕业生、

本科毕业生身份回原学校申请毕业生学费补偿。

退役士兵国家助学金：我校退役复学的全日制在校学生

或全日制在校生中考入本校之前已经退伍（自主就业）士兵

或士官均可申请退役士兵国家助学金(同一学生不可同时申

报普通学生国家助学金和退役士兵国家助学金）。

二、资助标准及年限

服兵役学生国家教育资助的学费补偿、贷款代偿标准按

照实际发生的学费，退役的学费减免的标准按照该专业学费

标准。资助期限为学校规定的基本修业年限，对留级、后续

攻读更高层次学历的不在学费资助范围内。

三、所需材料及报送

1、申请学费补偿、贷款代偿应征入伍学生提供：《入

伍通知书》复印件和《应征入伍服兵役高等学校学生国家教

育资助申请表Ⅰ》（纸质版一式两份，贴照片、学生本人签



字并经入伍武装部和学校计财处审核盖章）。

2、直招士官学生提供《士官入伍通知书》复印件和《应

征入伍服兵役高等学校学生国家教育资助申请表Ⅰ》（纸质

版一式两份，贴照片、学生本人签字并经入伍武装部和学校

计财处审核盖章）。

申请补偿的学生自行登录“全国征兵网”，按要求在线

填写、打印《应征入伍服兵役高等学校学生国家教育资助申

请表 I》（手填及复印无效，正反面打印在一张 A4 纸上，一

式两份，以下简称《申请表 I》），务必要本人签字，并及

时提交批准入伍的县级人民政府征兵办公室（以下简称“县

级征兵办”）审核。由县级征兵办填全所有信息（包括学生

姓名、入伍批准书号、入伍通知书号、经办人签字、单位公

章、联系电话、时间），然后返还学生。

其中，个人基本信息、在校期间缴纳学费情况（不含住

宿费、书本费等其他费用）、在校期间实际获得助学贷款情

况等信息由学生本人如实填报。在校期间曾获生源地信用助

学贷款的学生，需同时提供《国家助学贷款借款合同》复印

件和本人签字的一次性偿还贷款计划书。

提醒：为方便学生及时领款，学校财务部门将通过“银

行打卡”方式拨付补偿资金，因此建议学生填表时统一填写

学校统一办理的“中国建设银行”的银行卡号，并规范填写

“中国建设业银行”下属的开户行名称（精确到支行）、账



号、地址和开户人姓名等信息。

3、申请学费减免的退役复学或入学和退役后考入我校

学生提供：《退役证书》复印件和《应征入伍服兵役高等学

校学生国家教育资助申请表Ⅱ》（纸质版一式两份，贴照片、

学生本人签字并经入伍武装部和学校计财处审核盖章）。

申请学费减免的学生自行通过“全国征兵网”在线填写、

打印《应征入伍服兵役高等学校学生国家教育资助申请表Ⅱ》

（手填及复印无效，正反面打印在一张 A4 纸上，一式两份），

一定要本人签字，连同退役证书复印件一起提交给学院集中

报送至学生资助管理中心。校学生资助管理中心在收到申请

材料后，将及时对学生申请资格进行审核认定并报送至省教

育厅。符合条件的，按有关规定办理学费减免手续。

4、申请退役士兵国家助学金的学生需提供：《高等学

校退役士兵全日制学生国家助学金申请表》（附件 1）（纸

质版）和《退役证书》复印件。

四、工作要求

1.请各学院加强服兵役国家资助政策的宣传和落实，选

派有较高政治觉悟、责任心强、耐心细致的老师负责此项工

作，及时将政策通知到相关学生，并指导学生完成相关资料

的填写。

2.请各学院于 9 月 29 日前将审核无误的学生个人提供

资料及《退役士兵全日制学生国家助学金汇总表》（附件 2）



（纸质版和电子版）报送至学生处学生资助管理科（活动中

心 217 室）。

3.以前年度符合条件未申报国家资助的学生可申报。但

退役士兵学费减免有补报的时间限制（如 2020 年只可补报

2019-2020 学年的学费减免）。

4.如有疑问可咨询

学生资助管理中心 王老师 0351-3179967

学生工作部（处）

2025 年 9 月 18 日

附件 1：《高等学校退役士兵全日制学生国家助学金申请表》

附件 2：《退役士兵全日制学生国家助学金汇总表》


